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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万元(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8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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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集中采购委托协议
甲方：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广州顺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采购法办法，甲方自愿将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委托给乙方组织实施

公开招标。

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在甲方委托

范围内依法组织政府采购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就有关事项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计划批复号：440000-201701-156021-0005

2.项目名称： 气相色谱仪购置项目

3.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详见附件）

4.预算金额：87万元(捌拾柒万元整)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具体事项

1.编制、发售、解释采购文件；

2.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3.制定评审方法、步骤、标准；

4.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

5.邀请纪检有关部门现场监督；

6.落实评审地点，主持评审活动，并做好评审记录；

7.组织评审工作；

8.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

9.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发

送中标通知书；

10.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11.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备案及存档；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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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作为本项目采购主体负责监督政府采购项目采购的全过

程。

2.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招标所需的有关技术、服务、商务等材料和

要求，并保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如需要，还应向乙方提供有关的项

目批准文件。

3.甲方有权就委托的项目提出合法、合理的要求，但不得指定供

应商或指定品牌，不得提出含有倾向性、限制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的要求。

5. 甲方监督乙方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组成，必要时可派员参与现

场监督评审工作。用户依据有关规定可派一名采购人代表参加评审委

员会，但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审方法的确定、评审过程和结果。

6.甲方有权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候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

供应商。

7.甲方有权对乙方组织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

8.甲方有义务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

9. 甲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接受甲方监督，维护甲方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乙方应依据甲方要求为甲方提出科学的采购方案。

3.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编制采购文件，并报用户确认。

4.乙方应满足甲方的合法、合理要求，但对违法违规以及无理的

要求应予拒绝。

5.乙方可以依据需要或根据规定，就采购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

供应商意见。

6.乙方应当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

7.乙方应依法及时答复甲方委托范围内的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8.乙方应当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

9.乙方可依法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




